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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青联字〔2018〕3 号

豫青办联字〔2021〕1 号

关于在全省高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中广泛

开展“我为同学做件事”活动的通知

各省辖市团委、济源示范区团委，各直属单位团委，各省辖

市学联和省直学联，各高校团委、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和

全国学联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贺信和党中央致词精神，进一

步落实《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深化改革的若干

意见》，推动学生会组织回归服务同学宗旨，结合“学党史

强信念 跟党走”学习教育活动的相关部署和《加强和改进

新时代学联学生会工作实施方案》的具体安排，经研究决定，

在全省高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中广泛开展“我为同学做件

事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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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，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

的重要论述，紧跟时代步伐，把握青年学生工作特点和规律，

坚持聚焦服务广大同学普遍需求，坚持提升服务大局水平，

坚持深化改革创新，通过在全省高校学生会组织中开展“我

为同学做件事”活动，形成一批做的实、叫得响的服务项目，

更好地发挥党联系青年学生的桥梁纽带作用，不断巩固学生

会组织改革成果，真正促使学生会组织改革“形神兼备”。

通过不断提升同学满意度、大局贡献度、社会认可度，努力

树立富有理想、关爱同学、清新阳光的组织形象，更好地团

结和凝聚广大青年学生坚定跟党走、奋进新时代，在全面建设

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中彰显奋斗担当、贡献青春力量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我为同学做件事

三、活动内容

1．服务青年思想成长。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

合，发挥贴近同学、覆盖广泛的组织优势，协同开展“青年

大学习”行动，通过深化专题学习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、选

树青年学生典型等，帮助同学接受政治教育和价值观熏陶，

服务同学思想成长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2．组织实践活动。聚焦青年学生成长的根本需求，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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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学校和社会相衔接，进一步丰富拓展实践载体，引导有序

政治参与，通过组织同学积极参加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社

区报到等活动，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形成正确的社会观察和价

值追求，帮助广大同学提高社会化能力。

3．帮扶困难同学。发挥植根同学优势，聚焦广大同学

在不同学段升学、就业等成长发展的具体需求，争取各方支

持，推动资源共享，通过开展学业结对帮扶、身心健康维护、

生活困难援助等活动，帮助同学解决具体困难。

4．维护正当权益。把服务同学发展和助力学校建设高

度统一起来，增强维护学生权益的主动性，聚焦与同学密切

相关的校园治理短板和普遍性诉求，注重日常意见收集，广

泛听取同学心声，积极推行校院提案制度，服务同学校园学

习生活权益。

5．助力大局发展。把握新发展阶段、新发展理念、新

发展格局对青年发挥作用的迫切需求，搭建舞台帮助同学提

升创新创业能力，不断丰富校园文化生活，加强对海外中国

留学生、港澳台学生、国际学生的联系和服务，引导广大同

学围绕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积极参与基层社会建设，投

身生态文明实践，为“十四五”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。

6．促进和谐校园建设。加强对学生社团的有效联系服

务，鼓励学生会骨干担任社团负责人，在党领导下共青团主

导的青年组织体系中协同发挥作用。及时发现、主动化解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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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矛盾，营造校园和谐氛围，共育校园学习生活良好秩序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．严格责任落实。各高校团委要高度重视，落实好对

学生会的直接指导责任，着力加强活动的过程管理和考核，

抓好贯彻落实，把在学生会组织中广泛开展“我为同学做件

事”活动作为深化学生会改革、树立组织形象的重要载体，

及时向学校党委请示报告有关情况，争取有力保障推动“我

为同学做件事”活动走深、走实、走心。各市级团委要切实

担负对直属高校团委指导学生会的领导责任，对直属高校团

委指导学生会开展“我为同学做件事”活动进行督促检查，

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和经验，及时发现问题，督促抓好整改。

2．聚焦重点任务。各高校学生会组织要找准在党的青

年工作和群团工作中的定位，把握学生群体和学生组织特

点，每年为同学做 10 件左右实事，涵盖服务思想成长、开

展实践活动、帮扶困难同学、维护正当权益、助力大局发展、

和谐校园建设等方面，通过工作内容、工作载体的系统化、

品牌化、制度化，逐步形成体现学生会组织特点、明确稳定

的组织功能，与学校团的工作形成各有侧重、协同发力的工

作格局。

3．务求活动实效。以“我为同学做件事”为统一主题，

紧密结合不同类型学校的自身特点，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学

生会工作基础，分层分类设计和实施工作项目，并作为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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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于每年年初向广大同学公布，同时作为学生会的重点工

作内容向学生代表大会述职报告，坚持把同学满意度作为检

验工作的标尺。要大力宣传学生会组织在厚植于服务同学的

生动实践中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效，塑造联系服务同学的健康

向上形象，不断巩固学生会组织改革成果，进一步赢得广大

师生、社会等对学生会组织和工作人员的广泛认可。

请各高校团委、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于 3 月底前，将本

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“我为同学做件事”活动细化方案（含

具体实事清单）报团省委组织部（基层组织建设部）、省学

联秘书处备案；各市属高校团委、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同时

将方案报各市级团委和学联备案。

联系人：史若延 林钰程

联系电话：0371—65903453

电子邮箱：hnxlmsc@126.com

共青团河南省委办公室 河南省学联秘书处

2021 年 3 月 18 日






